
立法會十五題：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 
＊＊＊＊＊＊＊＊＊＊＊＊＊＊＊＊＊＊＊＊＊

  以下為今日（十月九日）立法會會議上毛孟靜議員的提問和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本會在去年十一月通過動議，要求政府承諾於今年三月底前發出額外
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免費電視牌照），行政長官早前亦曾表示
會盡快處理有關申請。然而，有市民向本人反映，開放本地免費電視市場
已是大眾共識，但政府一直拖延發出免費電視牌照，處理有關申請超過兩
年卻仍未有審批結果，期間亦未有對外詳細交代進展。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由去年十一月至今，政府在增發免費電視牌照方面的工作進展為
何；為何需要漫長時間審批申請； 
 
（二） 鑑於有報章報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曾於上月討論有關發出
免費電視牌照的程序，行政會議秘書處曾否提供任何資料或支援，協助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有關討論；如有，詳情為何；及 
 
（三） 鑑於通訊事務管理局較早前裁定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電視）
違反《廣播條例》（第562章）的競爭條文，並施加罰款90萬元，惟有市民
質疑有關裁判未能有效阻止無電視濫用其支配優勢，政府會否短期內增
發免費電視牌照，以扭轉一台獨大的局面；如會，具體時間表為何；如
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就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奇妙電視有限公司及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
司分別提交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三宗申請），前廣播事務
管理局（即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的前身）早前已按照《廣播條例》
（第562章）（條例）及既定程序，根據多項相關因素完成審核三宗申請，
並就該等申請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建議。 
 
  就問題的三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及（二） 當局一直根據條例及既定程序，盡快且謹慎地處理三宗
申請。正如當局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解釋，由於審理三宗申請涉及複雜的事
宜，包括有關法例條文的規定和程序公義的問題，因此需要時間小心處
理。由於三宗申請現正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審議，對於傳媒就該等申
請的報導，政府現階段不適宜作出回應。 
 
（三） 一直以來，政府的廣播政策是促進本地廣播業持續發展，鼓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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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公平競爭、投資及採用新科技，為市民提供高質素、多選擇的電視節
目。有關政策一直維持不變。另外，條例有相關條文處理廣播業的反競爭
行為，其中條例第13條訂明，持牌人不得從事通訊局認為目的在於防止、
扭曲或在相當程度上限制電視節目服務市場競爭的行為，亦不得從事通訊
局認為會有如此效果的行為；條例第14條則規定，在電視節目服務市場處
於支配優勢的持牌人，不得濫用其支配優勢。通訊局可就反競爭行為作出
的投訴作出調查，而違反有關條文的持牌人可遭通訊局施加罰款或其它懲
罰。正如問題中提及，通訊局早前根據條例展開調查，最後裁定電視廣播
有限公司（無電視）的某些行為違反條例的競爭條文（通訊局的裁
決），通訊局的裁決中其中一項指示，是要求無電視於四個月內提交報
告，說明和確認無電視為遵從通訊局的指示而採取了的步驟。我們相信
通訊局會繼續留意電視市場的情況，切實執行條例的競爭條文，以確保所
有持牌人，特別是具市場支配優勢的持牌人，不得從事法例禁止的反競爭
行為。 
 
  至於三宗申請，正如上文答覆所提及，當局一直嚴格遵守有關法例要
求及既定程序，盡快且謹慎地處理。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決定
後，我們便會盡快公布結果。 

完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９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６時３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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